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件
电校支持〔2009〕5号

关于举办2009年广播电视大学

多媒体课件大赛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独立设置的广播电视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直属学院、八一学院、总参学院、空军学院、西藏学院、残疾人教育学院：
为总结和展示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多媒体课件及网上教学资源建设和应用成果，进一步推进电大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提升利用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建设优质教学资源的能力和水平，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决定继“电大在线杯”、“用友软件杯”、“东方燕园杯”、“清华紫光杯”、“MDER杯”之后，举办2009年广播电视大学多媒体课件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赛作品类型和要求

参赛作品为多媒体课件（不包括网络课程），设多媒体课件和小课件两个竞赛组。

1．多媒体课件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教育技术为课程（专业）教学制作的计算机软件。其中制作成本较低、容量较小或内容较单一的专题性、实用性课件（简称小课件）单设小课件竞赛组。 

参赛作品限为中央电大开放教育课程（专业）教学所开发并已投入使用的多媒体课件，包括用于统设课程和省开课程教学的多媒体课件。课程（专业）如有实践教学要求，应有相应的实验（实践）模块及内容支撑。

2．所有参赛作品均需提交使用情况报告（报告要求见附件1）。
3．已参加过“电大在线杯”、“用友软件杯”、“东方燕园杯”、“清华紫光杯”、“MDER杯”广播电视大学多媒体课件大赛的作品不参加本次大赛。曾参加以上赛事而未获奖、此后又做了较大改进并形成新版本的作品，可以参加本次大赛。
4．所有参赛作品，均视为承诺按照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资源协作会制定的《广播电视大学省建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办法（试行）》实行共享。
二、参赛对象

各省级电大及所属分校（教学点）均可选送作品参赛。

三、参赛方式

1．省级电大按上述作品类型和内容要求统一在网上报名并向大赛组委会提交参赛作品。组委会不接受分校（教学点）直接报名。是否有必要组织初赛，由省级电大根据本校情况自行决定。

中央电大各学科学院、学习中心，可以学院、学习中心为单位报名、提交作品。中央电大教学实验基地可通过所在省级电大或中央电大有关学院报名、提交作品。
2．省级电大从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3月10日期间登录电大在线远程教学平台在线报名，填写报名表及省级电大评审意见。 

3．所有参赛作品务请于2010年3月20日前交至大赛组委会。

4．课件以光盘形式（一式三份）通过邮寄提交，并须同时提交演示用的DEMO。已获全国性和全省性奖项的作品，提交时请附获奖证书原件扫描图，并在报名信息中注明。

5．网络版课件必须提供网址及使用账号以便进行网上测试。
四、评审与颁奖
1．多媒体课件和小课件两个竞赛组，分设一、二、三等奖。每竞赛组设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另拟设佳作奖、特别奖和最佳教学设计、最佳平面设计等单项奖。设组织奖若干名。

2．中央电大会同全国电大教学资源协作会成立大赛组委会和评审委员会。组委会下设工作小组负责大赛具体事宜。

评审委员会由电大系统和外聘专家组成，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

组织奖由大赛组委会负责评选。

3．参赛作品同时在电大在线远程教学平台、国家现代远程教育资源网、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资源协作会网站展播，展播时间至2010年7月底。

4．参赛的网络版课件在评审和展播期间必须保证正常运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评选。

5．拟于2010年全国电大教学资源协作会理事会期间公布评审结果并举行颁奖活动。

五、其他

1．请拟参赛的省级电大确定一名大赛联系人，并于2009年11月17日前将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报至大赛组委会工作小组。

2．组委会通讯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60号051信箱

邮政编码：100031
    电子邮箱：dasai@crtvu.edu.cn
    联 系 人：张桐、齐文鑫

联系电话：（010）66490676
附件：1．参赛作品使用情况报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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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参赛作品使用情况报告主要内容

1．参赛作品介绍，包括作品适用的课程类别，作品在课程教学中的定位、要达到的教学目标，作品的特色等。

2．参赛作品的使用情况，包括使用该作品的课程介绍，使用时间，参与学习的学生情况（年级、数量等），作品在教学中的使用方式等。

3．参赛作品的使用效果，包括在使用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方式进行使用情况调查，教师和学生对作品的评价，该作品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等（要有相关数据支撑）。

4．参赛作品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改进方案。
